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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财购字 〔2018)6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当事人:江西赣州华异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

住所地址:兴 国县潋江镇风凰大道 75号 401房 (法院对面 )

本机关对你公司代理的兴国县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附

加甩义勇为救助责任险项目 (项 目编号∷拟HS⒛ 18— XG—C009

)采购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,作出政腐采购行政处罚,现

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:                .
一、违法事实         `
l,招标文件中“(二 )总则。̈ ∴∴4.6.2开标后认定响

应人少于3家的,应 当停止评标,琴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依

法重新组织招标。
”
与
“(五 )开标与评标。⋯⋯29。 l。 ⋯¨。

②采用竟争性磋商采购方武采购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(含政

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),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
(社会资本〉只有 2家的,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

行。
”
招标文件前后规定不△致。



上述情形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2,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价格分规定为统一价格,对价

格分不进行评分,没有法律依据及相关执行统一价格标准的

依据。                  
、

上述情形违反了 《政府采购竟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

行办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,及 《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

货物和服务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通知》 (财库 【2Q07】 2号 )

第二条的规定。

3.招标文件技术分值中 “(2)兴 国行政区域内倮险分

支机构设立情况 (10分 ):在兴国县域行政区域内设立了保

险支公司趵 ,得 10分 ;设立了营保险销售服务部的,得 5

分。⋯⋯
”
该设置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

遇或者歧视待遇。

上述情形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第二十条第四款中
“
以特定行政区蜮∮或特定行业的业绩、

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、成交条件
”
的规定。

4.′ 招杯文件'披 术分值中的
“(5)项旧实施方案和服务

承诺 (10分 )根据各响应供应商对本项目的承诺、理赔服务

承诺和实施方案 (内容应包含承保、理赔服务方案、措施及

履约承诺等)进行综合对比,最优者得 10分 ,相邻之间递

减 2分 ,最低者得 2分。”该分值设定的评审因素未量化到

相应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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∷止̂述评分标准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三十凼条第四款
“
采用综合评分法的,评审标准中

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◇
”
的规定。

二、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、 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 ,

本机关作如下决定 :

贲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 ,∷ 罚款伍于元整。

请你公司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金缴入

兴国县财政局罚没款账户,逾期未缴纳的,按照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,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

弘加处罚款。缴纳罚款后,你公司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各

案。

收款人户名:兴国县财政局

开户行:工:商银行兴国县支行        ∷

贝长-号 : 1510207029026455535     /

本决定自送达当事人时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三、叔利告知          R       ∷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 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 6()日 内向赣丿刂忄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在接到本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兴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

除法∷律男有规定外,行敢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,彳亍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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